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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的分析计算，可以得出：

Ａ

、企业所得税率为

１２．５％

时：

Ｋｅ＝Ｒａ＋β×Ｒｐｍ＋ ａ

＝３．９２％＋０．７１２８×６．９３％＋３％

＝１１．８６％

Ｂ

、企业所得税率为

１５％

时：

Ｋｅ＝Ｒａ＋β×Ｒｐｍ＋ ａ

＝３．９２％＋０．７１１９×６．９３％＋３％

＝１１．８５％

（

３

）债务成本

债务成本

Ｋｄ

采用现时平均利率水平，本次评估按照同期商业银行利率为

６．００％

确定

Ｋｄ

。

（

４

）折现率（

ＷＡＣＣ

）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被评估企业的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提供者所要求的整体回报率。

根据上述资本结构、权益资本成本和付息债务资本成本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①

企业所得税率为

１２．５％

时：

ＷＡＣＣ＝Ｋｅ×Ｅ／

（

Ｄ＋Ｅ

）

＋Ｋｄ×

（

１－ｔ

）

×Ｄ／

（

Ｄ＋Ｅ

）

＝１１．５３％

②

企业所得税率为

１５％

时：

ＷＡＣＣ＝Ｋｅ×Ｅ／

（

Ｄ＋Ｅ

）

＋Ｋｄ×

（

１－ｔ

）

×Ｄ／

（

Ｄ＋Ｅ

）

＝１１．５１％

（四）评估结果选取

本次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两种方法对标的资产价值进行评估，经评估，同智机电的资产基础法评估净资产价值为

３６

，

７８９．６９

万元，收

益法评估净资产价值为

１０２

，

８６８．５８

万元，收益法评估结果高于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两种方法评估值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是：

资产基础法是从现时成本角度出发，以被评估单位账面记录的资产、负债为出发点，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资产的评估值加总减去负债

评估值作为被评估单位股权的评估价值。资产基础法模糊了单项资产与整体资产的区别。凡是整体性资产都具有综合获利能力。资产基础法

仅能反映企业资产的自身价值，而不能全面、合理的体现企业的整体价值。收益法是从未来收益的角度出发，以被评估单位现实资产未来可

以产生的收益，经过风险折现后的现值作为被评估单位股权的评估价值，因此收益法对企业未来的预期发展因素产生的影响考虑比较充分。

所以，两种评估方法下标的资产评估值会存在差异。

同智机电所处的行业优势、公司拥有品牌、资质、客户资源、优秀的技术研发及管理团队、商誉等无形资产价值难以进行合理分离，资产

基础法评估结论中未能体现其价值，收益法评估结果能合理反映上述因素形成的无形资产的价值，也能体现未来增长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采

用收益法评估结果更能合理反映同智机电全部股东权益价值，因此，确定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同智机电全部股东权益评估价值结果。即：同

智机电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１０２

，

８６８．５８

万元。

第六节 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张红、张恕华、高科创投、兴皖创投、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孙龙宝、曹桂

芳、白晓旻、刘启斌合计持有的同智机电

１００％

的股权，并向汇智投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９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的部分现金对

价。具体如下：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本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张红、张恕华、高科创投、兴皖创投、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孙龙宝、曹

桂芳、白晓旻、刘启斌合计持有的同智机电

１００％

的股权。其中本公司为购买张红、张恕华所持同智机电股权所支付的现金部分占三分之一，其

余部分以及上述其他交易对方所持同智机电股权以发行股份支付。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值为

１０２

，

８６８．５８

万元， 本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１０２

，

８００

万元， 其中以现金支付

３０

，

２０８．９１

万元，以发行股份支付

７２

，

５９１．０９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姓名

／

名称

持有标的公司股份

数（万股）

持有标的公司股

权比例（

％

）

交易价格（万元）

现金支付 股份支付

金额

（万元）

比例

（

％

）

金额

（万元）

比例

（

％

）

１

张 红

３

，

１１８．０３３８ ６７．８６ ６９

，

７６４．６９ ２３

，

２５４．９０ ２２．６２ ４６

，

５０９．７９ ４５．２４

２

张恕华

９３２．３９８８ ２０．２９ ２０

，

８６２．０３ ６

，

９５４．０１ ６．７６ １３

，

９０８．０２ １３．５３

３

高科创投

１４３．７４９０ ３．１３ ３

，

２１６．３２ －－ －－ ３

，

２１６．３２ ３．１３

４

兴皖创投

１３４．４８３８ ２．９３ ３

，

００９．０２ －－ －－ ３

，

００９．０２ ２．９３

５

彭松柏

７３．４９９９ １．６０ １

，

６４４．５３ －－ －－ １

，

６４４．５３ １．６０

６

周 文

６０．００００ １．３１ １

，

３４２．４７ －－ －－ １

，

３４２．４７ １．３１

７

徐 亮

４９．９７９９ １．０９ １

，

１１８．２８ －－ －－ １

，

１１８．２８ １．０９

８

孙胜友

２４．９９００ ０．５４ ５５９．１４ －－ －－ ５５９．１４ ０．５４

９

马 顶

１５．６０００ ０．３４ ３４９．０４ －－ －－ ３４９．０４ ０．３４

１０

孙龙宝

１３．７５０８ ０．３０ ３０７．６７ －－ －－ ３０７．６７ ０．３０

１１

曹桂芳

９．９９６０ ０．２２ ２２３．６６ －－ －－ ２２３．６６ ０．２２

１２

白晓旻

９．９９６０ ０．２２ ２２３．６６ －－ －－ ２２３．６６ ０．２２

１３

刘启斌

８．０２２０ ０．１７ １７９．４９ －－ －－ １７９．４９ ０．１７

合计

４

，

５９４．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２

，

８００．００ ３０

，

２０８．９１ ２９．３９ ７２

，

５９１．０９ ７０．６１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公司拟向汇智投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９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现金对价，其余现金对价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本次配

套融资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

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融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二、本次发行股份具体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包括向张红、张恕华、高科创投、兴皖创投、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孙龙宝、曹桂芳、白晓旻、刘启斌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及向汇智投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一）股份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银河电子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向张红、张恕华、高科创投、兴皖创投、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孙龙宝、曹桂芳、白晓旻、刘

启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１３．０４

元

／

股。

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根据《发行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本次向汇智投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

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１３．０４

元

／

股。

上述发行价格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若本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实施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上述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具体方

式为：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Ｐ０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Ｎ

，每股派息为

Ｄ

，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Ｐ１

（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

四舍五入），则：

派息：

Ｐ１＝Ｐ０－Ｄ

送股或转增股本：

Ｐ１＝Ｐ０ ÷

（

１＋Ｎ

）

除权、除息同时进行：

Ｐ１＝

（

Ｐ０－Ｄ

）

÷

（

１＋Ｎ

）

（二）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三）发行股份的数量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１０２

，

８００

万元，其中现金支付

３０

，

２０８．９１

万元，股份支付金额为

７２

，

５９１．０９

万元，以发行价格

１３．０４

元

／

股计算，

发行股份数量合计为

５５

，

６６８

，

０１０

股，具体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姓名

／

名称

股份支付

金额（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１

张 红

４６

，

５０９．７９ ３５

，

６６７

，

０２０

２

张恕华

１３

，

９０８．０２ １０

，

６６５

，

６５９

３

高科创投

３

，

２１６．３２ ２

，

４６６

，

５０５

４

兴皖创投

３

，

００９．０２ ２

，

３０７

，

５２９

５

彭松柏

１

，

６４４．５３ １

，

２６１

，

１４２

６

周 文

１

，

３４２．４７ １

，

０２９

，

５０５

７

徐 亮

１

，

１１８．２８ ８５７

，

５７６

８

孙胜友

５５９．１４ ４２８

，

７８８

９

马 顶

３４９．０４ ２６７

，

６７１

１０

孙龙宝

３０７．６７ ２３５

，

９４１

１１

曹桂芳

２２３．６６ １７１

，

５１５

１２

白晓旻

２２３．６６ １７１

，

５１５

１３

刘启斌

１７９．４９ １３７

，

６４４

合计

７２

，

５９１．０９ ５５

，

６６８

，

０１０

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拟配套融资

９

，

０００

万元，按照发行价格

１３．０４

元

／

股计算，发行股份数量为

６

，

９０１

，

８４０

股。

若本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实施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数量均将根据发行价格的变化作相应调整。

上述发行数量需由本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股份锁定安排

１

、张红、张恕华、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曹桂芳、白晓旻承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银河电子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

让；满

１２

个月后，按照当年业绩承诺占三年业绩承诺总和的比例分三次进行解禁，具体解禁期间及解禁比例如下：

第一次解禁：解禁期间为本次交易完成日后满

１２

个月且前一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起；上述各方当年可解禁股份数为其于本次

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２９％

。

第二次解禁：解禁期间为本次交易完成日后满

２４

个月且前一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起；上述各方当年可解禁股份数为其于本次

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３２％

。

第三次解禁：解禁期间为本次交易完成日后满

３６

个月且前一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起；上述各方当年可解禁股份数为其于本次

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３９％

。

每次解禁时，应待《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视是否需要实施业绩补偿，在扣减需进行股份补偿部分且张红和张恕华、彭松柏、周文、徐亮、

孙胜友、马顶、曹桂芳、白晓旻履行完毕相关年度补偿义务后，予以解禁相关股份。如需实施股份补偿的，则当年解禁的股份合计数为：解禁比

例

×

向上述九方发行的股份总数—补偿股份数。

２

、高科创投、兴皖创投、孙龙宝、刘启斌承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银河电子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３

、汇智投资承诺，认购的银河电子本次配套融资所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锁定期内，上述各方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银河电子股份因银河电子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变动增加的部分，亦将遵守上述约定。

若上述股份锁定安排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五）配套资金的用途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现金对价，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小于本次交易现金对价的部分，将由

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六）过渡期损益归属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标的资产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过户至银河电子名下之日，如同智机电所产生的利润为正数，则该利润所形成的

权益归银河电子享有，如产生的利润为负数，则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以连带责任方式共同向银河电子或同智机

电以现金方式补足，在亏损数额经审计确定后的十个工作日内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支付到位。本次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各个交易对方按照其各自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同智机电股权比例承担补偿额。

（七）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银河电子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银河电子新老股东按本次交易完成后各自持有银河电子股份的比例共同享有。

（八）独立财务顾问的保荐机构资格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为东海证券，具有保荐机构资格，符合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要求的资格。

三、本次发行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财务报告及经立信审计的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告， 公司发行前后的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主要财务数据

及财务指标如下：

项 目 发行前 发行后

总资产（万元）

１４８

，

６８０．５８ ２６３

，

１１５．６９

所有者权益合计（万元）

１１１

，

７７３．１２ １９３

，

３６４．２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元）

１１１

，

８００．９０ １９３

，

３９１．９９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５．２６ ７．０３

营业收入（万元）

９７

，

５５１．７１ １１０

，

１５２．１８

营业利润（万元）

９

，

８６３．３１ １６

，

２３６．０７

利润总额（万元）

１０

，

３０９．０２ １８

，

１７４．７５

净利润（万元）

８

，

６９３．３５ １５

，

６５５．２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８

，

７２１．４２ １５

，

６８３．２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１ ０．５７

注：交易完成前的每股净资产及基本每股收益计算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股本总额

２１２

，

７１２

，

５４５

股为依据；交易完成后的每股净资产及基

本每股收益计算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股本总额

２１２

，

７１２

，

５４５

股与本次发行股份数

６２

，

５６９

，

８５０

股的合计数

２７５

，

２８２

，

３９５

股为依据。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购买资产后 配套融资后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

）

银河电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

计

９

，

８４０．００ ４６．２３ ９

，

８４０．００ ３６．６５ １０

，

５３０．１８ ３８．２４

其中：银河电子集团

９

，

８４０．００ ４６．２３ ９

，

８４０．００ ３６．６５ ９

，

８４０．００ ３５．７３

汇智投资

－－ －－ －－ －－ ６９０．１８ ２．５１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

易对方合计

－－ －－ ５

，

５６６．８０ ２０．７３ ５

，

５６６．８０ ２０．２１

其中：张红

－－ －－ ３

，

５６６．７０ １３．２８ ３

，

５６６．７０ １２．９５

张恕华

－－ －－ １

，

０６６．５７ ３．９７ １

，

０６６．５７ ３．８７

高科创投

－－ －－ ２４６．６５ ０．９２ ２４６．６５ ０．９０

兴皖创投

－－ －－ ２３０．７５ ０．８６ ２３０．７５ ０．８４

彭松柏

－－ －－ １２６．１１ ０．４７ １２６．１１ ０．４６

周文

－－ －－ １０２．９５ ０．３８ １０２．９５ ０．３７

徐亮

－－ －－ ８５．７６ ０．３２ ８５．７６ ０．３１

孙胜友

－－ －－ ４２．８８ ０．１６ ４２．８８ ０．１６

马顶

－－ －－ ２６．７７ ０．１０ ２６．７７ ０．１０

孙龙宝

－－ －－ ２３．５９ ０．０９ ２３．５９ ０．０９

曹桂芳

－－ －－ １７．１５ ０．０６ １７．１５ ０．０６

白晓旻

－－ －－ １７．１５ ０．０６ １７．１５ ０．０６

刘启斌

－－ －－ １３．７６ ０．０５ １３．７６ ０．０５

其他股东

１１

，

４４２．８４ ５３．７７ １１

，

４４２．８４ ４２．６２ １１

，

４４２．８４ ４１．５５

合 计

２１

，

２８２．８４ １００ ２６

，

８４９．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７

，

５３９．８３ １００．００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控股股东为银河电子集团。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控股股东仍为银河电子集团，持有本公司股权比例超过

３５％

，与

其一致行动人汇智投资合计持有本公司股权比例超过

３８％

。银河电子集团无持股比例为绝对控股的单一股东，银河电子集团的第一大股东在

本次交易前后均为自然人庞绍熙，并且银河电子集团股东中庞鹰、庞可伟、钟献宗、钟礼花、李平波、徐正峰与庞绍熙之间系亲属关系。本次交

易完成后，银河电子集团所有股东的持股比例结构不发生任何变化。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中持股比例最大的张红持有本公司股权比例

为

１２．９５％

，即使与其关联方张恕华、周文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也仅

１７．２０％

，不能对本公司形成控制。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第七节 财务会计信息

一、交易标的最近两年及一期简要财务报表

瑞华对标的公司同智机电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的财务报表及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瑞华审字［

２０１４

］

３４０１００１１

号标

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货币资金

２１

，

９３８

，

３２４．８６ ８８

，

２４０

，

１０３．４６ ５３

，

６０５

，

８８３．３４

应收票据

２１

，

１０５

，

６５０．００ １３

，

７７１

，

３９６．３６ １０

，

８５６

，

４５６．００

应收账款

５９

，

１００

，

４５９．５３ ２９

，

３６３

，

４０６．２７ １９

，

４８０

，

１８８．５０

预付款项

２

，

５００

，

７９８．３５ ４

，

２２０

，

０８６．１１ ２

，

４５４

，

７９３．３５

其他应收款

９９５

，

６８４．８３ １

，

４８０

，

６１８．８６ ６４９

，

３３３．９１

存货

４６

，

３３６

，

５５２．５３ ５１

，

２３６

，

３２８．４６ ２７

，

７９１

，

０１３．２１

其他流动资产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７１

，

９７７

，

４７０．１０ １８８

，

３１１

，

９３９．５２ １１４

，

８３７

，

６６８．３１

固定资产

７１

，

８２５

，

０３０．７７ ２

，

５７９

，

５２６．６３ ２

，

０７１

，

８８３．３９

在建工程

８９６

，

７１０．９６ ６３

，

４１２

，

７８０．０１ ２

，

３８３

，

８５１．００

无形资产

６

，

９７６

，

３５２．０９ ７

，

０９６

，

４２６．９９ ４

，

５９２

，

７９１．７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２４

，

６８２．３３ ２１０

，

２７５．９６ １４０

，

０９７．５２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８０

，

１２２

，

７７６．１５ ７３

，

２９９

，

００９．５９ ９

，

１８８

，

６２３．６１

资产总计

２５２

，

１００

，

２４６．２５ ２６１

，

６１０

，

９４９．１１ １２４

，

０２６

，

２９１．９２

应付票据

２

，

８９２

，

４１０．００ ４

，

５６７

，

７８０．３１ １

，

１８６

，

８３９．９０

应付账款

１４

，

７１２

，

５７６．６５ ５２

，

０８５

，

３３５．００ ９

，

０３６

，

５４０．２８

预收款项

１

，

５１３

，

７１０．６７ ４

，

２２６

，

７３０．００ ３

，

３８４

，

３５０．００

应付职工薪酬

３

，

１８１

，

２５６．５６ ２

，

８７９

，

９８９．９２ ２

，

８５７

，

３３２．７２

应交税费

３

，

３１９

，

１６６．３０ ３

，

９５１

，

９５４．２７ １

，

０９２

，

９７９．９１

其他应付款

７３１

，

９７５．７６ ７７

，

６２５．１０ １６９

，

８５９．７６

流动负债合计

２６

，

３５１

，

０９５．９４ ６７

，

７８９

，

４１４．６０ １７

，

７２７

，

９０２．５７

长期借款

－－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２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２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２８

，

５１１

，

０９５．９４ ８３

，

９４９

，

４１４．６０ １９

，

８８７

，

９０２．５７

股本

４５

，

９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４５

，

９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３７５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４１

，

６６９

，

７００．００ ４１

，

６６９

，

７６１．７２ ３９

，

５４４

，

１６１．７２

盈余公积

１２

，

１０４

，

６８３．４５ １２

，

１０４

，

６８３．４５ ５

，

８６０

，

１７２．２３

未分配利润

１２３

，

８６９

，

７６６．８６ ７７

，

９４２

，

０８９．３４ ４３

，

１０７

，

４４７．５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２２３

，

５８９

，

１５０．３１ １７７

，

６６１

，

５３４．５１ ９８

，

８８６

，

７８１．５０

少数股东权益

－－ －－ ５

，

２５１

，

６０７．８５

股东权益合计

２２３

，

５８９

，

１５０．３１ １７７

，

６６１

，

５３４．５１ １０４

，

１３８

，

３８９．３５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２５２

，

１００

，

２４６．２５ ２６１

，

６１０

，

９４９．１１ １２４

，

０２６

，

２９１．９２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１２６

，

００４

，

６７８．９２ １２７

，

８９０

，

８８９．６２ ８５

，

５７４

，

３２４．９３

其中：营业收入

１２６

，

００４

，

６７８．９２ １２７

，

８９０

，

８８９．６２ ８５

，

５７４

，

３２４．９３

二、营业总成本

６３

，

６３１

，

３８８．４３ ６９

，

８６１

，

２４９．４９ ６１

，

７８５

，

４１１．８５

其中：营业成本

３５

，

２９２

，

５８９．３９ ４０

，

３１３

，

４１３．０８ ２９

，

１７１

，

４５１．３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

，

７２４

，

３１０．００ １

，

５１３

，

９４０．８９ １

，

００９

，

１５８．８９

销售费用

４

，

４４３

，

６５８．２１ ４

，

５４６

，

７０８．４２ ２

，

２３８

，

３８８．１０

管理费用

２０

，

６３６

，

１７４．９１ ２２

，

６６３

，

８８４．１２ ２８

，

９２１

，

４２５．８４

财务费用

－１８０

，

５９５．０８ １８４

，

６８２．５６ ５７

，

３４２．０３

资产减值损失

１

，

７１５

，

２５１．００ ６３８

，

６２０．４２ ３８７

，

６４５．６６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 －－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６３５

，

７１２．２２ ２

，

９５２

，

７１７．５２ １９６

，

６２７．８９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６３

，

００９

，

００２．７１ ６０

，

９８２

，

３５７．６５ ２３

，

９８５

，

５４０．９７

加：营业外收入

１４

，

９２９

，

７８４．４４ １０

，

０８４

，

６２７．１１ ９

，

８０１

，

９１７．７２

减：营业外支出

－－ －－ －－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７７

，

９３８

，

７８７．１５ ７１

，

０６６

，

９８４．７６ ３３

，

７８７

，

４５８．６９

减：所得税费用

９

，

０３８

，

６７１．３５ ９

，

３４６

，

０２３．９３ １１１

，

８４７．０６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６８

，

９００

，

１１５．８０ ６１

，

７２０

，

９６０．８３ ３３

，

６７５

，

６１１．６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８

，

９００

，

１１５．８０ ６２

，

０７９

，

１５３．０１ ３３

，

３２３

，

６６７．７８

少数股东损益

－３５８

，

１９２．１８ ３５１

，

９４３．８５

六、其他综合收益

－－ －－ －－

七、综合收益总额

６８

，

９００

，

１１５．８０ ６１

，

７２０

，

９６０．８３ ３３

，

６７５

，

６１１．６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６８

，

９００

，

１１５．８０ ６２

，

０７９

，

１５３．０１ ３３

，

３２３

，

６６７．７８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３５８

，

１９２．１８ ３５１

，

９４３．８５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一、经营活动生产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１０５

，

８５０

，

７０３．２２ １３６

，

７６９

，

２９７．９８ ８７

，

１６２

，

９５４．９０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７

，

４３１

，

３１４．４４ ７

，

４３４

，

８０４．６３ ６

，

５３８

，

１９６．３２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８

，

８６８

，

５４３．３８ ２

，

９６３

，

１４１．７０ ５

，

５２２

，

４７５．３３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２２

，

１５０

，

５６１．０４ １４７

，

１６７

，

２４４．３１ ９９

，

２２３

，

６２６．５５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３６

，

２７９

，

９５２．６６ ５５

，

４４０

，

８６３．３２ ４６

，

２５６

，

４２５．８０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５

，

０４４

，

４５８．９８ １４

，

２６５

，

２１７．７９ １１

，

０２５

，

８２２．７３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２６

，

６５３

，

５００．８７ ２１

，

７３４

，

３９５．３９ ７

，

６６１

，

０１４．１７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５

，

９５３

，

２３３．９７ ８

，

４６０

，

１３７．３８ ７

，

０９６

，

４７１．８６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９３

，

９３１

，

１４６．４８ ９９

，

９００

，

６１３．８８ ７２

，

０３９

，

７３４．５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８

，

２１９

，

４１４．５６ ４７

，

２６６

，

６３０．４３ ２７

，

１８３

，

８９１．９９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６３５

，

７１２．２２ ２

，

９４５

，

８６４．４５ １９６

，

６２７．８９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５

，

０５１

，

４７７．８８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１０

，

６３５

，

７１２．２２ １５３

，

９９７

，

３４２．３３ ８７

，

１９６

，

６２７．８９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３８

，

１４０

，

２３０．３８ ５０

，

２７６

，

２１０．６５ ５

，

６９９

，

４１３．７８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６８

，

１４０

，

２３０．３８ １９８

，

８７６

，

２１０．６５ ９２

，

６９９

，

４１３．７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７

，

５０４

，

５１８．１６ －４４

，

８７８

，

８６８．３２ －５

，

５０２

，

７８５．８９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３１

，

７３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 －－ 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借款收到的现金

－－ 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５３

，

７３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２３

，

０１６

，

６７５．００ ２１

，

４８７

，

５４１．９９ １０

，

１５４

，

８７５．００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６１２

，

７７９．６９ １

，

０９２

，

７９０．４１ １

，

１８６

，

８３９．９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３７

，

６２９

，

４５４．６９ ２２

，

５８０

，

３３２．４０ １７

，

３４１

，

７１４．９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７

，

６２９

，

４５４．６９ ３１

，

１５３

，

６６７．６０ １０

，

７５８

，

２８５．１０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６６

，

９１４

，

５５８．２９ ３３

，

５４１

，

４２９．７１ ３２

，

４３９

，

３９１．２０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８５

，

９６０

，

４７３．１５ ５２

，

４１９

，

０４３．４４ １９

，

９７９

，

６５２．２４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９

，

０４５

，

９１４．８６ ８５

，

９６０

，

４７３．１５ ５２

，

４１９

，

０４３．４４

二、上市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简要备考财务报表（一）编制基础

本备考财务报表系本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范和要求，假设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于报告期初已经完成，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本公司已实际控制同智机电

１００％

股权，以本公司历史财务报表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拟购买资产可辨认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

为基础，对本公司与拟购买资产之间的交易、往来抵消后编制。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尚未实施，本公司尚未实质控制

拟购买资产，参考拟购买资产收购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业经评估后的各项账面可辨认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由于拟购买资产的账面价值

和按成本法评估后的价值存在一定差异，无法追溯调整确定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为收购基准日的拟购买资产的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故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备考合并报表之商誉， 直接以上期股权投资成本与拟购买资产经评估确认的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确

定。本公司根据《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书》、《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张家港汇智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之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股份认购补充协议》的约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模拟协议确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完成后的基本架

构作为备考会计主体，对拟购买资产会计政策与本公司会计政策之间的差异进行调整后编制的。

（二）审计情况

立信对银河电子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备考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９０７１１

号《江苏银河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备考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审计意见如下：

“银河电子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备考财务报表附注三披露的编制基础编制， 公允反映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备考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和

２０１３

年度

１－１０

月的备考经营成果。”

（三）上市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简要备考财务数据

１

、备考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３．１０．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货币资金

３４２

，

８０８

，

０１５．４６ ５１０

，

９１９

，

０００．７７ ３７７

，

０８６

，

２３３．８２

应收票据

７４

，

７６２

，

６７３．３５ ６７

，

２２０

，

３００．３６ １１０

，

４７０

，

４８４．５０

应收账款

６２０

，

４０３

，

２０１．０８ ４８５

，

７４６

，

８３５．８６ ４５８

，

１８０

，

４１２．８５

预付款项

１０

，

４４９

，

５１４．６０ ２５

，

７３６

，

５２２．６５ ４２

，

７５３

，

９７５．５３

其他应收款

１４

，

５５６

，

１２４．０７ ２３

，

５６９

，

３０９．９９ ７

，

９８９

，

６６２．７２

存货

３１０

，

７３７

，

７８７．２１ ３４５

，

６０４

，

５７４．５１ ２６５

，

９５５

，

６３０．０４

其他流动资产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４８３

，

７１７

，

３１５．７７ １

，

５４８

，

７９６

，

５４４．１４ １

，

３５２

，

４３６

，

３９９．４６

固定资产

３１３

，

１４７

，

９０２．２５ ２０７

，

４９８

，

６２９．８５ １７６

，

７８８

，

３０７．３９

在建工程

８９６

，

７１０．９６ ９５

，

９７０

，

３４２．１１ １５

，

１５０

，

６２６．８０

无形资产

１５５

，

８９１

，

４５９．９４ １５６

，

６４６

，

２２５．７４ １５４

，

９０４

，

２１９．５３

商誉

６５９

，

３８４

，

４９６．４９ ６５９

，

３８４

，

４９６．４９ ６５９

，

３８４

，

４９６．４９

长期待摊费用

６５０

，

７３９．０３ ４６６

，

０５６．０５ ６２５

，

８４６．７３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０

，

２６８

，

２５１．２０ ７

，

４２４

，

９７２．２８ ６

，

８５３

，

５０４．１９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１４７

，

４３９

，

５５９．８７ １

，

１２７

，

３９０

，

７２２．５２ １

，

０１３

，

７０７

，

００１．１３

资产总计

２

，

６３１

，

１５６

，

８７５．６４ ２

，

６７６

，

１８７

，

２６６．６６ ２

，

３６６

，

１４３

，

４００．５９

应付票据

１０１

，

３４５

，

９１０．００ ６７

，

１９７

，

７８０．３１ ７１

，

０４４

，

９１７．４８

应付账款

２２８

，

００７

，

３３６．２１ ３２７

，

６７７

，

８３４．１７ ２０７

，

５３９

，

１０４．１０

预收款项

１０

，

６４０

，

７８４．２１ ７８

，

２１０

，

８５４．３７ １７

，

７３０

，

９１５．８８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３

，

４９８

，

２４６．５４ １１

，

１４５

，

７８９．４２ １０

，

２２０

，

２４７．３１

应交税费

１３

，

３５０

，

５４３．２０ １

，

３１７

，

７９８．２３ －１

，

５７０

，

３０７．５４

其他应付款

３２０

，

７１８

，

７８３．６９ ３１６

，

９２４

，

４７０．２１ ３２０

，

０３５

，

５９８．３５

其他流动负债

１１２

，

５００．００ ６７５

，

０００．０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６８７

，

６７４

，

１０３．８５ ８０３

，

１４９

，

５２６．７１ ６２５

，

０００

，

４７５．５８

长期借款

－－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长期应付款

６９４

，

０８１．６３ －－ －－

预计负债

９

，

１４６

，

５５２．６４ ７

，

０７７

，

９４５．４６ ６

，

８８４

，

８０５．０４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９

，

８４０

，

６３４．２７ ２１

，

０７７

，

９４５．４６ ６

，

８８４

，

８０５．０４

负债合计

６９７

，

５１４

，

７３８．１２ ８２４

，

２２７

，

４７２．１７ ６３１

，

８８５

，

２８０．６２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２７５

，

２８２

，

３９５．００ ２０３

，

３６９

，

８５０．００ ２０３

，

３６９

，

８５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１

，

０７９

，

５２０

，

５９０．４１ １

，

１５５

，

８９６

，

７６１．７６ １

，

１３３

，

０３５

，

５６１．７６

盈余公积

５４

，

６７２

，

９０８．１５ ５４

，

６７２

，

９０８．１５ ４５

，

３８９

，

７４３．５０

未分配利润

５２４

，

４５３

，

１３８．１６ ４３８

，

０２０

，

２７４．５８ ３４７

，

２１１

，

３５６．８６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９

，

０８２．５４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９３３

，

９１９

，

９４９．１８ １

，

８５１

，

９５９

，

７９４．４９ １

，

７２９

，

００６

，

５１２．１２

少数股东权益

－２７７

，

８１１．６６ －－ ５

，

２５１

，

６０７．８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９３３

，

６４２

，

１３７．５２ １

，

８５１

，

９５９

，

７９４．４９ １

，

７３４

，

２５８

，

１１９．９７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２

，

６３１

，

１５６

，

８７５．６４ ２

，

６７６

，

１８７

，

２６６．６６ ２

，

３６６

，

１４３

，

４００．５９

２

、备考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１

，

１０１

，

５２１

，

８０１．８３ １

，

１５０

，

７９９

，

０３２．５０ １

，

０９９

，

９６４

，

８３１．０６

其中：营业收入

１

，

１０１

，

５２１

，

８０１．８３ １

，

１５０

，

７９９

，

０３２．５０ １

，

０９９

，

９６４

，

８３１．０６

二、营业总成本

９３９

，

７９６

，

８２２．５２ ９８２

，

３７７

，

８３７．８６ ９８３

，

９８９

，

６０５．１７

其中：营业成本

７５９

，

７９０

，

３５９．１０ ８０５

，

７５８

，

０３９．７２ ７９９

，

７０５

，

９０１．０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６

，

４４４

，

９３６．３２ ６

，

７６４

，

６０１．７６ ４

，

９４６

，

５７８．１０

销售费用

８０

，

００８

，

７６３．４５ ６８

，

６５９

，

９５１．４２ ７５

，

６２１

，

８４１．８０

管理费用

８５

，

４９３

，

７５１．７４ １０４

，

４６５

，

９００．９１ １０１

，

２３７

，

４４６．０７

财务费用

－５

，

７７１

，

８４３．４４ －８

，

０９７

，

９６８．７６ －４

，

２４１

，

８８１．９０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３

，

８３０

，

８５５．３５ ４

，

８２７

，

３１２．８１ ６

，

７１９

，

７２０．１０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６３５

，

７１２．２２ ２

，

９５２

，

７１７．５２ １９６

，

６２７．８９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１６２

，

３６０

，

６９１．５３ １７１

，

３７３

，

９１２．１６ １１６

，

１７１

，

８５３．７８

加：营业外收入

１９

，

３９７

，

８０８．３１ １３

，

６８１

，

９９５．１６ １４

，

０１０

，

３３５．０３

减：营业外支出

１０

，

９６１．２７ ９２８

，

１９３．６２ ２

，

３６０

，

４７９．１１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７

，

８８７．２４ ３２０

，

２０７．６７ ７３１

，

４７９．１１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１８１

，

７４７

，

５３８．５７ １８４

，

１２７

，

７１３．７０ １２７

，

８２１

，

７０９．７０

减：所得税费用

２５

，

１９５

，

３２７．８６ ２８

，

０７３

，

８２３．５１ １４

，

３７５

，

６３４．７４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１５６

，

５５２

，

２１０．７１ １５６

，

０５３

，

８９０．１９ １１３

，

４４６

，

０７４．９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５６

，

８３２

，

８６３．５８ １５６

，

４１２

，

０８２．３７ １１３

，

０９４

，

１３１．１１

少数股东损益

－２８０

，

６５２．８７ －３５８

，

１９２．１８ ３５１

，

９４３．８５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５７ ０．５７ ０．４１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５７ ０．５７ ０．４１

七、其他综合收益

八、综合收益总额

１５６

，

５５２

，

２１０．７１ １５６

，

０５３

，

８９０．１９ １１３

，

４４６

，

０７４．９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１５６

，

８３２

，

８６３．５８ １５６

，

４１２

，

０８２．３７ １１３

，

０９４

，

１３１．１１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２８０

，

６５２．８７ －３５８

，

１９２．１８ ３５１

，

９４３．８５

三、交易标的盈利预测报告

（一）编制基础

同智机电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系以同智机电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经瑞华审计的实际经营业绩为基础，结合

同智机电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度的生产计划、销售计划、投资计划、融资计划及其他相关资料，并遵循谨慎性原则编制。编制该盈利预测报告所

依据的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均与同智机电实际采用的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相一致。

（二）基本假设

同智机电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基于以下重要假设：

１

、同智机电所遵循的国家现行政策、法律以及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

２

、同智机电所遵循的税收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

３

、同智机电适用的金融机构信贷利率以及外汇市场汇率相对稳定；

４

、同智机电所从事的行业及市场状况不发生重大变化；

５

、同智机电能够正常营运，组织结构不发生重大变化；

６

、同智机电经营所需的原材料、能源、劳务等能够取得且价格无重大变化；

７

、同智机电制定的生产计划、销售计划、投资计划、融资计划等能够顺利执行；

８

、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和不可预见因素所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审核情况

瑞华审核了同智机电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并出具了瑞华核字［

２０１４

］

３４０１０００６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其审核依据是《中国

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３１１１

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同智机电管理层对该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

“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报告的编制基础及基本假设”中披露。瑞华对该盈利预测报告的审核意见如下：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

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报告的编制基础及基本假设”中所述编制基

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四）标的公司合并盈利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已审实际数

２０１３

年预测数

２０１４

年

预测数

１－１０

月

已审实际数

１１－１２

月

未审实际数

合计

一、营业总收入

１２

，

７８９．０９ １２

，

６００．４７ １

，

６５３．５５ １４

，

２５４．０２ １７

，

２６１．２９

其中：营业收入

１２

，

７８９．０９ １２

，

６００．４７ １

，

６５３．５５ １４

，

２５４．０２ １７

，

２６１．２９

二、营业总成本

６

，

９８６．１２ ６

，

３６３．１５ １

，

４２６．４２ ７

，

７８９．５７ １０

，

０８２．２１

其中：营业成本

４

，

０３１．３４ ３

，

５２９．２６ ９２７．８２ ４

，

４５７．０８ ６

，

１２９．７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５１．３９ １７２．４３ １６．９３ １８９．３６ ２３４．４２

销售费用

４５４．６７ ４４４．３７ ９７．８５ ５４２．２２ ６８５．１６

管理费用

２

，

２６６．３９ ２

，

０６３．６２ ６１０．９３ ２

，

６７４．５５ ２

，

９５２．９３

财务费用

１８．４７ －１８．０６ －４．２３ －２２．２９ ２．３３

资产减值损失

６３．８６ １７１．５３ －２２２．８８ －５１．３５ ７７．６８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 － － －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２９５．２７ ６３．５７ １７．６５ ８１．２２ －

三、营业利润（损失以“

－

”号填列）

６

，

０９８．２４ ６

，

３００．８９ ２４４．７８ ６

，

５４５．６７ ７

，

１７９．０８

加：营业外收入

１

，

００８．４６ １

，

４９２．９８ ３４２．３３ １

，

８３５．３１ １

，

１５９．９６

减：营业外支出

－ － － － －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７

，

１０６．７０ ７

，

７９３．８７ ５８７．１１ ８

，

３８０．９８ ８

，

３３９．０４

减：所得税费用

９３４．６０ ９０３．８７ ６１．４１ ９６５．２８ ９４１．７６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６

，

１７２．１０ ６

，

８９０．００ ５２５．７０ ７

，

４１５．７０ ７

，

３９７．２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

，

２０７．９２ ６

，

８９０．００ ５２５．７０ ７

，

４１５．７０ ７

，

３９７．２８

少数股东损益

－３５．８２ － － － －

六、每股收益：

－ － － － －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１．３７ １．５０ ０．１１ １．６１ １．６１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１．３７ １．５０ ０．１１ １．６１ １．６１

四、上市公司备考盈利预测报告

（一）编制基础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五届第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本公司审议通过《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本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张红、张恕华、高科创投、兴皖创投、彭松柏、周文、

徐亮、孙胜友、马顶、孙龙宝、曹桂芳、白晓旻、刘启斌合计持有的同智机电

１００％

的股权，同时向汇智投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９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现金，其余现金对价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本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实际经营业绩为基础以及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的标的公司同智机电实际经营业绩为基础，结合本公司以及同智机电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度的生产计划、销售计划、投资计划、融资计

划及其他相关资料，并遵循谨慎性原则编制了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编制该盈利预测报告所依据的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均

与本公司实际采用的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相一致。

（二）基本假设

本公司盈利预测报告基于以下重要假设：

１

、本公司遵循的国家和地方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和社会经济环境在预测期内无重大改变；

２

、本公司所遵循的税收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

３

、本公司适用的金融机构信贷利率以及外汇市场汇率相对稳定；

４

、本公司能够正常营运，组织机构不发生重大变化；

５

、本公司经营所需的原材料、能源、劳务等能够取得且价格无重大变化；

６

、本公司制定的生产计划、销售计划、投资计划、融资计划等能够顺利执行；

７

、本公司盈利预测期内对子公司的股权比例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８

、本公司预测期内采用的会计政策及核算方法，在所有重大方面均与本公司以前一贯采用的会计政策及核算方法一致；

９

、无不可抗力或不可预见因素对本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审核情况

立信审核了本公司编制的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备考盈利预测报告，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９０７１２

号《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其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３１１１

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银河电子管理层对该预测及其

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备考盈利预测报告附注中披露。其审核意见如下：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

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报告的编制基础及基本假设”中所述编制基础的规定

进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四）上市公司备考合并盈利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已审实际数

２０１３

年预测数

２０１４

年

预测数

１－１０

月已审实际

数

１１－１２

月未审实际

数

合计

一、营业总收入

１１５

，

０７９．９０ １１０

，

１５２．１８ ２５

，

１３６．０９ １３５

，

２８８．２７ １４６

，

３７０．０９

其中：营业收入

１１５

，

０７９．９０ １１０

，

１５２．１８ ２５

，

１３６．０９ １３５

，

２８８．２７ １４６

，

３７０．０９

二、营业总成本

９８

，

２３７．７８ ９３

，

９７９．６８ ２２

，

５７２．０５ １１６

，

５５１．７３ １２８

，

１５５．０２

其中：营业成本

８０

，

５７５．８０ ７５

，

９７９．０４ １８

，

８６６．２０ ９４

，

８４５．２３ １０３

，

３６３．７７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６７６．４６ ６４４．４９ １２１．５９ ７６６．０８ ８３０．７１

销售费用

６

，

８６６．００ ８

，

０００．８８ ２

，

１４７．４１ １０

，

１４８．２９ １０

，

０５５．２２

管理费用

１０

，

４４６．５９ ８

，

５４９．３８ ２

，

１６９．６２ １０

，

７１８．９９ １２

，

９３９．２７

财务费用

－８０９．８０ －５７７．１８ －１８２．５４ －７５９．７２ １６．０１

资产减值损失

４８２．７３ １

，

３８３．０９ －５５０．２２ ８３２．８６ ９５０．０４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 － － －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２９５．２７ ６３．５７ １７．６５ ８１．２２ －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 － － －

三、营业利润（损失以“

－

”号填列）

１７

，

１３７．３９ １６

，

２３６．０７ ２

，

５８１．６９ １８

，

８１７．７５ １８

，

２１５．０７

加：营业外收入

１

，

３６８．２０ １

，

９３９．７８ ３７０．０９ ２

，

３０９．８７ １

，

５４５．１４

减：营业外支出

９２．８２ １．１０ ０．０１ １．１１ －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３２．０２ ０．７９ － ０．７９ －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１８

，

４１２．７７ １８

，

１７４．７５ ２

，

９５１．７６ ２１

，

１２６．５１ １９

，

７６０．２１

减：所得税费用

２

，

８０７．３８ ２

，

５１９．５３ ３８４．６０ ２

，

９０４．１３ ２

，

９７９．４１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１５

，

６０５．３９ １５

，

６５５．２２ ２

，

５６７．１６ １８

，

２２２．３８ １６

，

７８０．８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５

，

６４１．２１ １５

，

６８３．２９ ２

，

５９７．４３ １８

，

２８０．７２ １６

，

８４０．８９

少数股东损益

－３５．８２ －２８．０７ －３０．２７ －５８．３３ －６０．０８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４ 月 １０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

、银河电子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和独立董事意见；

２

、东海证券出具的《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３

、天禾律所出具的《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法律意见书》；

４

、瑞华出具的标的资产最近两年及一期的审计报告、标的资产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５

、立信出具的银河电子最近两年及一期的备考审计报告、银河电子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度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６

、中水致远出具的标的资产评估报告；

７

、银河电子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银河电子与业绩承诺方签订的《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银河电子与汇智投资签订的《股份认购合同》及《股份认购补充协议》；

８

、高科创投、兴皖创投、汇智投资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事宜的内部批准文件；

９

、交易对方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及其他承诺。

二、备查文件地点

１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南环路

１８８

号

联系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南环路

１８８

号

电话：

０５１２－５８４４９１３８

传真：

０５１２－５８４４９２６７

联系人：吴刚

２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延陵西路

２３

号投资广场

１８

层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９２８

号东海证券大厦

６

楼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３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８１７９２５

联系人：彭江应

３

、指定信息披露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接B5版）

公司董事会批准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次交易出具的瑞华审字

[2014] 34010011

号同智机电《审计报告》、瑞华核字

[2014]

34010006

号同智机电《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次交易出具信会师报字【

2014

】第

190711

号银河电子《备考

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4

】第

190712

号银河电子《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中水致远为本次交易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

[2014]

第

2004

号

《评估报告》。

本次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的《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吴建明、顾革新、薛利军、庞鹰、曹飞、顾洪春回避表决。

十、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张红、张恕华、高科创投、兴皖创投、彭松柏、周文、徐亮、

孙胜友、马顶、孙龙宝、曹桂芳、白晓旻、刘启斌签订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张红、张恕华、高科创投、兴皖创投、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孙龙宝、曹桂芳、白晓旻、刘启斌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张家港汇智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股份认购合同

>

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汇智投资签订的《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股份认购合同》及《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股份认购补充协议》。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吴建明、顾革新、薛利军、庞鹰、曹飞、顾洪春回避表决。

十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张红、张恕华、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曹桂

芳、白晓旻签订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张红、张恕华、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曹桂芳、白晓旻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

关的全部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1

、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

,

制定、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

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或调整相关资

产价格、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价格等事项

;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

,

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

,

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交易的具体相关事宜

;

3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

4

、应审批部门的要求或根据监管部门出台的新的相关法规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

批准、签署有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盈利预测

等一切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协议和文件的修改

;

5

、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

,

若监管部门政策要求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

,

根据证券监管部门新的政策规定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

,

在股东

大会决议范围内对本次交易具体方案作出相应调整

;

6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

,

办理相关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7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办理本次发行的股票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

;

8

、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

,

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事宜。

本次授权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

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

,

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

至相关授权事项全部完成。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吴建明、顾革新、薛利军、庞鹰、曹飞、顾洪春回避表决。

十四、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盈利预测补偿涉及的股

份回购与注销事宜的议案》

根据公司与张红、张恕华、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曹桂芳、白晓旻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各方一致确认

,

如在业绩承诺期

内

,

根据《专项审核报告》同智机电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则张红、张恕华、彭松柏、周文、徐

亮、孙胜友、马顶、曹桂芳、白晓旻应向银河电子支付补偿。补偿方式为先以其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

,

不足的部分以现金

补偿

,

支付的补偿总计不超过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为保证利润补偿情况发生时

,

有关股份能够顺利回购并注销

,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与利润补偿有关的股份回购与注销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1

、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

,

计算应回购并注销的股份数量

,

并办理股份锁定手续

;

2

、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与利润补偿股份回购与注销有关的所有法律文件

;

3

、办理利润补偿股份回购与注销的具体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发布债权人公告、按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回购与注销的手续、相应修改《公司章程》中关于股本的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

;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生效。在利润补偿期间的最后一个会计年度

,

由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该年实际盈利情况

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

如验明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数超过预测净利润数

,

则本授权自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终止

;

如验明标的资产该年实际净利

润数未达到预测净利润数

,

则该授权自董事会办理完成该年度利润补偿股份回购与注销之日终止。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

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

,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重大资产重

组申请文件》、《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7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

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

,

该等法定程序完备、合规。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尚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以

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和核准。

董事会认为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交的法律文件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前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关联董事吴建明、顾革新、薛利军、庞鹰、曹飞、顾洪春回避表决。

十六、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同意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召开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并表决上述及其他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的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

公告》。

关联董事吴建明、顾革新、薛利军、庞鹰、曹飞、顾洪春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002519� � � �证券简称:银河电子 公告编号:2014-038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银河电子或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

于

2014

年

4

月

7

日以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

会议议案

,

并于

2014

年

4

月

10

日下午在公司行政研发大楼底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名

,

实到监事

3

名

,

会议由周黎霞主持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并以投票表决的方式

,

形成如下决议

:

一、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

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

公司监事会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审查论证后

,

认为公司符

合实施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条件。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

一

)

交易方案

1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

,

购买张红、张恕华、安徽高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高科创投”

)

、安徽兴皖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兴皖创投”

)

、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孙龙宝、曹桂芳、白晓旻、刘启斌合计持有的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同智机电”

)100%

的股权。其中公司为购买张红、张恕华所持同智机电股权所支付的现金部分占三分之一

,

其余部分以及

上述其他交易对方所持同智机电股权以发行股份支付。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拟向汇智投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9,000

万元

,

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现金对价

,

其余现金对价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本次配套

融资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25%

。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融资成功实施为前提

,

最终配套融资成功与否

,

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行为的实施。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二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1

、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

:

张红、张恕华、高科创投、兴皖创投、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孙龙宝、曹桂芳、

白晓旻、刘启斌。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标的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标的资产为同智机电

100%

股权。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3

、标的资产的估值及定价

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下称“中水致远”

)

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

[2014]

第

2004

号《评估报告》

,

截至

2013

年

10

月

31

日

,

标的公司同

智机电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22,358.92

万元

,

资产基础法下的评估值为

36,789.69

万元

,

评估增值

14,430.78

万元

,

增值率

64.54%;

收益法下的评估值合

计为

102,868.58

万元

,

增值

80,509.66

万元

,

增值率

360.08%;

最终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

即为

102,868.58

万元。

在上述评估结果的基础上

,

经各方协商确定

,

本次交易同智机电

100%

股权交易价格为

102,800

万元。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4

、支付方式

公司将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支付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值为

102,868.58

万元

,

公司与上述交易对

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102,800

万元

,

其中以现金支付

30,208.91

万元

,

以发行股份支付

72,591.09

万元

,

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交易对方

姓名

／

名称

持有标的公司股份

数（万股）

持有标的公司股

权比例（

％

）

交易价格（万元）

现金支付 股份支付

金额

（万元）

比例

（

％

）

金额

（万元）

比例

（

％

）

１

张 红

３

，

１１８．０３３８ ６７．８６ ６９

，

７６４．６９ ２３

，

２５４．９０ ２２．６２ ４６

，

５０９．７９ ４５．２４

２

张恕华

９３２．３９８８ ２０．２９ ２０

，

８６２．０３ ６

，

９５４．０１ ６．７６ １３

，

９０８．０２ １３．５３

３

高科创投

１４３．７４９０ ３．１３ ３

，

２１６．３２ －－ －－ ３

，

２１６．３２ ３．１３

４

兴皖创投

１３４．４８３８ ２．９３ ３

，

００９．０２ －－ －－ ３

，

００９．０２ ２．９３

５

彭松柏

７３．４９９９ １．６０ １

，

６４４．５３ －－ －－ １

，

６４４．５３ １．６０

６

周 文

６０．００００ １．３１ １

，

３４２．４７ －－ －－ １

，

３４２．４７ １．３１

７

徐 亮

４９．９７９９ １．０９ １

，

１１８．２８ －－ －－ １

，

１１８．２８ １．０９

８

孙胜友

２４．９９００ ０．５４ ５５９．１４ －－ －－ ５５９．１４ ０．５４

９

马 顶

１５．６０００ ０．３４ ３４９．０４ －－ －－ ３４９．０４ ０．３４

１０

孙龙宝

１３．７５０８ ０．３０ ３０７．６７ －－ －－ ３０７．６７ ０．３０

１１

曹桂芳

９．９９６０ ０．２２ ２２３．６６ －－ －－ ２２３．６６ ０．２２

１２

白晓旻

９．９９６０ ０．２２ ２２３．６６ －－ －－ ２２３．６６ ０．２２

１３

刘启斌

８．０２２０ ０．１７ １７９．４９ －－ －－ １７９．４９ ０．１７

合计

４

，

５９４．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２

，

８００．００ ３０

，

２０８．９１ ２９．３９ ７２

，

５９１．０９ ７０．６１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5

、现金支付

公司为购买同智机电股权将向张红支付现金

23,254.90

万元

,

向张恕华支付现金

6,954.01

万元

,

支付现金共计

30,208.91

万元。

公司应在交割日之前向张红指定的账户支付现金

16,326.68

万元、向张恕华指定的账户支付现金

4,882.23

万元

;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到

账后

3

个工作日内或交割日后的

60

日内

(

以较早日期为准

),

向张红指定的账户支付现金

6,928.22

万元、向张恕华指定的账户支付现金

2,071.78

万

元。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6

、发行股份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系向张红、张恕华、高科创投、兴皖创投、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孙龙宝、曹桂芳、白晓旻、刘启斌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4)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3.04

元

/

股

,

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

(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

定价基准日前二

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

。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如公司实施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

,

则将对发行价格作相应调

整

,

具体方式为

: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P

0

,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

每股派息为

D,

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P

1

(

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

最后一位

实行四舍五入

),

则

:

派息

:P

1

=P

0

-D

送股或转增股本

:P

1

=P

0

÷(1+N)

除权、除息同时进行

:P

1

=(P

0

-D)÷(1+N)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5)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2011

年修订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向张红、张恕华、高科创投、兴皖创投、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孙龙宝、曹桂芳、白晓旻、刘启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即

13.04

元

/

股。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102,800

万元

,

其中现金支付

30,208.91

万元

,

股份支付金额为

72,591.09

万元

,

以发行价格

13.04

元

/

股计算

,

发

行股份数量合计为

55,668,010

股

,

具体如下

:

序号

交易对方

姓名

／

名称

股份支付

金额（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１

张 红

４６

，

５０９．７９ ３５

，

６６７

，

０２０

２

张恕华

１３

，

９０８．０２ １０

，

６６５

，

６５９

３

高科创投

３

，

２１６．３２ ２

，

４６６

，

５０５

４

兴皖创投

３

，

００９．０２ ２

，

３０７

，

５２９

５

彭松柏

１

，

６４４．５３ １

，

２６１

，

１４２

６

周 文

１

，

３４２．４７ １

，

０２９

，

５０５

７

徐 亮

１

，

１１８．２８ ８５７

，

５７６

８

孙胜友

５５９．１４ ４２８

，

７８８

９

马 顶

３４９．０４ ２６７

，

６７１

１０

孙龙宝

３０７．６７ ２３５

，

９４１

１１

曹桂芳

２２３．６６ １７１

，

５１５

１２

白晓旻

２２３．６６ １７１

，

５１５

１３

刘启斌

１７９．４９ １３７

，

６４４

合计

７２

，

５９１．０９ ５５

，

６６８

，

０１０

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股数为准。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如公司实施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

,

则发行数量将依据发行价

格的变化相应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6)

股份锁定安排

①

张红、张恕华、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曹桂芳、白晓旻承诺

,

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

满

12

个月后

,

按照当年业绩承诺占三年业绩承诺总和的比例分三次进行解禁

,

解禁期间及解禁比例如下

:

第一次解禁

:

解禁期间为本次交易完成日后满

12

个月且前一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起

;

上述各方当年可解禁股份数为其于本次交

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9%

。

第二次解禁

:

解禁期间为本次交易完成日后满

24

个月且前一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起

;

上述各方当年可解禁股份数为其于本次交

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2%

。

第三次解禁

:

解禁期间为本次交易完成日后满

36

个月且前一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起

;

上述各方当年可解禁股份数为其于本次交

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9%

。

每次解禁时

,

应待《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

视是否需要实施业绩补偿

,

在扣减需进行股份补偿部分且张红和张恕华、彭松柏、周文、徐亮、孙

胜友、马顶、曹桂芳、白晓旻履行完毕相关年度补偿义务后

,

予以解禁相关股份。如需实施股份补偿的

,

则当年解禁的股份合计数为

:

解禁比例

×

向上述九方发行的股份总数—补偿股份数。

②

高科创投、兴皖创投、孙龙宝、刘启斌承诺

,

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锁定期内

,

上述各方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公司股份因银河电子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变动增加的部分

,

亦将遵守上述约定。

若上述股份锁定安排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

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7)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8)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

由公司新老股东按本次交易完成后各自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7

、过渡期损益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标的资产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过户至公司名下之日

,

如同智机电所产生的利润为正数

,

则该利润所形成的权益归

公司享有

,

如产生的利润为负数

,

则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以连带责任方式共同向公司或同智机电以现金方式补足

,

在亏损数额经审计确定后的十个工作日内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支付到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各个交易对方按照其各自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同智机电股权比例承担补偿额。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8

、业绩补偿安排

(1)

业绩承诺及盈利预测指标

业绩承诺期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当年起的三个会计年度

(

如本次交易在

2014

年度完成

,

则为

2014

年、

2015

年及

2016

年

,

以此类推

)

。

张红、张恕华、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曹桂芳、白晓旻承诺

,

同智机电在业绩承诺期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评估报告》确

定的相应年度的净利润预测值。净利润指同智机电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根据《评估报告》

,

同智机电每年的盈利预测数据如下

:

单位

:

万元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及以后年度

预测净利润

７

，

３９７．２８ ８

，

２５４．６０ ９

，

６６０．４７ １１

，

３７１．４８ １３

，

１８９．４３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盈利预测补偿的确定

①

如在业绩承诺期内

,

同智机电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则张红、张恕华、彭松柏、周文、徐

亮、孙胜友、马顶、曹桂芳、白晓旻应向银河电子支付补偿。

②

业绩承诺期内每一年补偿金额计算方式为

:

当期应补偿金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

)÷

业

绩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

×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

已补偿金额。

上述净利润均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

0

时

,

按

0

取值

,

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无论如何

,

张红、张恕华、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曹桂芳、白晓旻向银河电子支付的补偿总计不超过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易价

格。

③

业绩承诺期内每一年

,

银河电子应在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审计的同时

,

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对同智机电业绩

承诺期内累积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与《评估报告》中同智机电同期累积预测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

单独披露

,

并在出具年度审计报告的同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3)

盈利预测补偿的方式及实施

①

各补偿义务人承担盈利预测补偿的比例

张红、张恕华、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曹桂芳、白晓旻按照各自在本次交易中所取得的对价的金额占前述各方所取得的对价金

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补偿责任

,

具体如下

:

序 号 补偿义务人 承担补偿比例

１

张 红

７２．６１％

２

张恕华

２１．７１％

３

彭松柏

１．７１％

４

周 文

１．４０％

５

徐 亮

１．１６％

６

孙胜友

０．５８％

７

马 顶

０．３６％

８

曹桂芳

０．２３％

９

白晓旻

０．２３％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②

补偿方式

如张红、张恕华、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曹桂芳、白晓旻当年度需向银河电子支付补偿的

,

则先以其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

售的股份进行补偿

,

不足的部分以现金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

A

、由张红、张恕华、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曹桂芳、白晓旻先以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

当年应补偿金额

÷

本次发行股份价格

银河电子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

,

则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

:

补偿股份数量

(

调整后

)=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1+

转增

或送股比例

)

银河电子在业绩承诺期内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

,

计算公式为

:

返还金额

=

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

(

以税前金额为准

)×

当

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银河电子以

1

元总价回购。

B

、张红、张恕华、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曹桂芳、白晓旻尚未出售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

,

差额部分以现金补偿。

③

补偿的实施

如果《专项审核报告》表明须进行补偿的

,

则在《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

由银河电子董事会计算确定股份回购数量和应

补偿的现金数额

,

并书面通知各补偿义务人。银河电子董事会应在《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起

90

日内办理完毕相关股份的回购及注销手续

;

需

补偿现金的

,

各补偿义务人应在收到银河电子书面通知后

30

日内将现金补偿款项支付至银河电子指定银行账户。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9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决议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

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

,

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发行完成日。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三

)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

1

、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

本次拟配套融资

9,000

万元

,

按照发行价格

13.04

元

/

股计算

,

发行股份数量为

6,901,840

股。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拟全部用于本次交易的部分现金对价支付

,

实际募集资金小于本次交易现金对价的部分

,

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3

、发行方案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发行对象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

:

汇智投资。

发行方式为

: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3)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的首次董事会

(

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

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即

13.04

元

/

股。

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实施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

,

上述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

具体方式

为

: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P

0

,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

每股派息为

D,

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P

1

(

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

最后一位实行四舍

五入

),

则

:

派息

:P

1

=P

0

-D

送股或转增股本

:P

1

=P

0

÷(1+N)

除权、除息同时进行

:P

1

=(P

0

-D)÷(1+N)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4)

发行数量

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

9,000

万元

,

按照发行价格

13.04

元

/

股计算

,

发行股份数量为

6,901,840

股。

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实施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

,

本次股份发行数量将依据发行价格的变

化相应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5)

股份锁定安排

汇智投资承诺

,

认购的公司本次配套融资所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锁定期内

,

汇智投资所认购的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因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变动增加的部分

,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若上述股份锁定安排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

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6)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7)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

由公司新老股东按本次交易完成后各自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4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决议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如果本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

的核准文件

,

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发行完成日。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及取得本次交易可能涉及的其他必要批准后方可实施

,

并最终以中国证监

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三、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于公司本次交易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作出审慎判断认为

:

1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资产所涉及需要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的

,

已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取得相应的许

可或批准文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相关报批事项

,

已在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中详细披露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

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

的风险作出特别提示。

2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同智机电

100%

股权

,

交易对方已经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完整权利

,

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

同时同智机

电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3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的完整性

,

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4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

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

,

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独立性、

规范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相关规定。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

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

本次交易

,

有利于优化上市公司的业务结构和产业布局

,

标的公司能够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产生协同效

应。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

,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

控制的关联方之外的特定对象。根据中水致远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

[2014]

第

2004

号《评估报告》

,

标的资产估值为

102,868.58

万元

,

经各方协

商

,

本次交易的价格为

102,800

万元

,

其中以现金支付

30,208.91

万元。考虑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9,000

万元后

,

本次共发行股份

62,569,850

股

,

占交易

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的

22.72%

。其中

,

为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数量为

55,668,010

股

,

占交易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的

20.21%

。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公司

2012

年度

(

末

)

相关财务指标对比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拟购买资产 银河电子 占比（

％

）

营业收入

１２

，

７８９．０９ １０２

，

２９０．８１ １２．５０

资产总额

１０２

，

８００．００ １５２

，

３０４．４０ ６７．５０

资产净额

１０２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８

，

２６９．５１ ９４．９５

注

:(1)

拟购买资产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为标的资产成交金额

;

(2)

银河电子资产净额为合并资产负债表中

2012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拟购买资产的资产总额

(

成交金额

)

占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末经审计的合并报表资产总额的比例超过

50%;

拟购买资产净额

(

成交金额

)

占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末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资产额的比例超过

50%,

且超过

5,000

万元。根据《重组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前

,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均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但是

,

本次配套融资所发行股份拟全部由

汇智投资认购

,

公司控股股东银河电子集团及吴建明、薛利军、庞鹰等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为汇智投资的合伙人

,

汇智投资和银河

电子集团系一致行动人

,

所以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六、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银河电子集团一致行动人汇智投资免

予按照有关规定向全体股东发出

(

全面

)

要约收购申请的议案》

本次交易前

,

银河电子控股股东为银河电子集团。本次交易完成后

,

银河电子控股股东仍为银河电子集团

,

持有银河电子股权比例超过

35%,

与其一致行动人汇智投资合计持有银河电子股权比例超过

38%;

且汇智投资已承诺认购的银河电子本次配套融资所发行的股份自上市

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在经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同意银河电子集团一致行动人汇智投资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后

,

根据

《收购管理办法》第

62

条规定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申请。

综上

,

公司监事会认为上述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

62

条规定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申请的情形

,

银河电子集团一致行动人免于

按照有关规定向全体股东发出

(

全面

)

要约收购申请。

上述事项仍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

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公司聘请中水致远担任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

,

其已出具中水致远评报字

[2014]

第

2004

号《评估报告》。公司监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

在详细核查了有关评估事项以后

,

现就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

价的公允性发表如下意见

:

1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聘请的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本公司、交易对方、标的公司除业务关系外

,

无其他关联关系

,

亦不存在现实的及

预期的利益或冲突

,

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2

、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标的资产的实际情况

,

评估假设

前提具有合理性。

3

、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

;

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

,

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

学性、公正性等原则

,

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

,

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

;

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本次评估方法选

用恰当

,

评估结论合理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4

、公司以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

,

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公允。

综上所述

,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中所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

致

,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

,

评估定价公允。

九、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评估报告的

议案》

公司监事会批准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次交易出具的瑞华审字

[2014] 34010011

号同智机电《审计报告》、瑞华核字

[2014]

34010006

号同智机电《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次交易出具信会师报字【

2014

】第

190711

号银河电子《备考审

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4

】第

190712

号银河电子《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中水致远为本次交易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

[2014]

第

2004

号《评估

报告》。

本次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的《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张红、张恕华、高科创投、兴皖创投、彭松柏、周文、徐亮、

孙胜友、马顶、孙龙宝、曹桂芳、白晓旻、刘启斌签订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张红、张恕华、高科创投、兴皖创投、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孙龙宝、曹桂芳、白晓旻、刘启斌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张家港汇智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股份认购合同

>

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汇智投资签订的《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股份认购合同》及《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股份认购补充协议》。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张红、张恕华、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曹桂

芳、白晓旻签订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张红、张恕华、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曹桂芳、白晓旻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

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监事会认为

,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重大资产重组

申请文件》、《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7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

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

,

该等法定程序完备、合规。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尚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以

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和核准。

监事会认为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交的法律文件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前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4月10日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独立意见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银河电子”、“公司”或“上市公司”

)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

,

购买张红、张恕华、

安徽高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高科创投”

)

、安徽兴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兴皖创投”

)

、彭松柏、周文、徐亮、孙胜友、马顶、孙

龙宝、曹桂芳、白晓旻、刘启斌合计持有的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同智机电”

)100%

股权

,

同时向张家港汇智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汇智投资”

)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9,000

万元

,

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现金对价。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总额不超过本

次交易总金额的

25%(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

我们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

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

独立履行职责

,

未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与公司及其主要

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我们仔细阅读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材料

,

进行了认真审核

,

并基于我们的独

立判断

,

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公司不存在不得发行股票的相关情况

,

符合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

,

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各项条件。

2

、本次交易价格以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10

月

31

日

)

的评估值为基础

,

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公司本次购买资产及配套融资的股

份发行价格均为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首次董事会

(

即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即

13.04

元

/

股

),

并将根据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

(

如有

)

作相应调整。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定价及股份发行价格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

3

、本次交易已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对相关标的资产进行评估

,

交易各方以评估值为依据协商确定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是合理的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

评估定价公允。

4

、公司聘请东海证券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东海证券具有保荐人资格

,

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5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同智机电智能电源系统、智能配电系统、车载电机设备等机电综合管理系统领域的业务将进入上市公司

,

上

市公司主营业务仍将围绕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行业相关领域

,

产业链快速延伸

,

产品结构得以优化

,

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

,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持续发展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没有损

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6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以及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股份认购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具备可操作性。

7

、本次配套融资所发行股份拟全部由汇智投资认购

,

公司控股股东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银河电子集团”

)

及吴建明、薛

利军、庞鹰等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为汇智投资的合伙人

,

汇智投资和银河电子集团系一致行动人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相关法规关于关联交易之规定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8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董事会在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时

,

关联董事依

法回避表决

,

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是公开、公平、

合理的

,

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9

、银河电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汇智投资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免于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之规定。汇智投资拟认购公司本次

配套融资所发行的全部股份

,

汇智投资系公司控股股东银河电子集团的一致行动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

银河电子集团已持有公司

46.23%

的股份

,

且汇智投资承诺认购的公司本次配套融资所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在经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同意银河电子

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后

,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62

条规定

,

银河电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可免于

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

10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总体安排。

11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独立董事:

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

赵鹤鸣 黄 雄 于北方

2014年 4月 10日

2014年 4 月 14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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